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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2016年僑商經營管理研習會」簡介
1、 活動目的：

為協助海外僑臺商掌握經營管理新知及促進海外僑臺商與國內績優企業交流互動，透過研習課程精進僑臺商管理營運知能，提升整體競爭力，並增進海外僑臺商對國內優質產業之瞭解，藉以媒促海內外建構合作平臺，共拓藍海商機。

2、 活動時間：105年7月18日至7月29日
3、 報名截止日期：105年6月13日
4、 主辦單位：僑務委員會

5、 研習對象：

年齡25至60歲之海外僑臺商，具華語聽、說能力，以僑營企業中高階現職主管、新生代接班人、專業經理人，具備3年以上管理工作經驗，並以近兩年未曾參加本會經貿研習班者為優先遴薦對象。
6、 活動內容及時數：

活動日程計12天11夜，內容包含國內外Mini MBA核心專業課程、專題演講、參訪國內標竿經營企業、商機交流會、分組成果發表會及參訪文化創意產業等。
7、 費用負擔方式：

（1） 本會負擔活動期間之活動規劃費、行政管理費、講師費、膳食費（不含7月24日自由活動當日餐費）、團體交通費、保險費（每人投保12天新臺幣200萬元之旅遊平安險附加10%意外醫療險）、研習及交流討論會之場地費、接待歡迎（惜別）餐會等學雜各費用。
（2） 學員自行負擔僑居地往返臺灣之機票旅費，並自理活動期間之住宿（或自費由承辦廠商代訂）及7月24日自由活動當日餐費。
8、 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表件請以正楷填寫或繕打，於簽名處親簽後，送我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報名。未經核轉逕向本會或承辦單位報名者，概不受理。報名表件請向各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索取或逕自本會網站（www.ocac.gov.tw首頁/公告事項/開班）或全球僑商服務網（www.ocbn.org.tw首頁/僑商培訓邀訪/最新預告）下載。
（2） 同一家庭或同公司人員僅限一人報名參加，眷屬不得隨同參加課程。

（3） 錄取僑胞於接獲通知並依本會規定向承辦單位完成線上報到後始取得參訓資格。
9、 其他

（1） 本活動行程緊湊，請報名者衡量自身健康及體力狀況，以免活動期間不堪負荷，致影響其他團員。如因而發生意外事故，應自負責任及相關醫療與返回僑居地等相關費用。

（2） 本會於活動期間為參加人員投保新臺幣二百萬元意外險，參加人員如認不足，請自行斟酌額度加保；另參加人員須於行前辦妥個人醫療保險，在臺活動期間如因疾病就醫治療，應自行負擔所有醫療費用。

（3） 為避免培訓資源浪費，本活動學員需全程參訓，未能全程參訓者，請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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